
津滨市场监管政务〔2026〕4号
关于公布2026年滨海新区第一批

《食品生产许可证》注销企业名单的通知

各相关单位：

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》《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》等法律、法规的相关规定和程序，决定对天津大加化工有限公司《食品生产许可证》予以注销（名单见附件）。从即日起，被注销的食品生产许可证证书和编号停止使用。
法律、法规规定应当责令企业办理营业执照注销登记或经营范围变更登记、撤销注册登记或者吊销营业执照的，依法处理。

附件：滨海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注销的《食品生产许可证》   企业名单（第一批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1月7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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